
投保须知

基本告知：

1、本产品使用非互联网版本条款，采用线上线

下融合销售模式。

2、本产品由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分公司承保，并委托保通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代为销售。

3、太平洋产险成立时间：2001 年 11 月 9 日，注

册资本金：为人民币 194.7 亿元，总公司营业场

所：上海市银城中路 190 号交银金融大厦南楼，

客户服务电话为：95500，官方网站为：

http//www.cpic.com.cn(可进行保单查询、验真

及电子保单下载等操作）。

4、本产品为互联网销售保险产品，网上完成投

保、支付、核保并出具电子保单。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四百六十九条的规定，数据

电文是合法的合同表现形式，与纸质合同具有相

同的法律效力。

5、太平洋产险经营区域：北京市、上海市、天

津市、重庆市、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河



北省、山西省、山东省、安徽省、江苏省、浙江

省、福建省、江西省、广东省、海南省、广西壮

族自治区、湖南省、湖北省、河南省、云南省、

贵州省、四川省、陕西省、甘肃省、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青海

省、西藏自治区。如您在我司未设分公司的地区

购买的，不影响您的理赔，但后续需亲临柜面办

理的相关服务可能会受到影响。

6、保险人在提供保承保、理赔等保险服务时可

能需要通过知悉被保险人信息的机构查询被保

险人的个人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投保、承保、理

赔、医疗等。保险人保证严格遵守现行的关于个

人信息、数据及隐私保护的法律法规，采取充分

的技术手段和制度管理，保护由被保险人提供或

由保险人获取的被保险人的个人信息、数据和隐

私不受到非法的泄露或披露给未经许可的第三

方。在必要情形下第三方可能接触并使用被保险

人的个人信息，包括得到授权的保险人的员工、

以及不时执行与保险人的业务、营销活动和数据

整理有关工作的其他公司或人员。所有此类人员

及公司均需遵守相关保密协议，同时也需要遵守

国家关于个人信息保护有关的法律法规，以确保



被保险人的个人信息随时得到保护。除上述用途

外，保险人不会将被保险人的个人信息用于任何

未经被保险人同意的用途。除了保险人的业务合

作伙伴、法律顾问、外部审计机构或按照法律规

定、监管规定或法庭裁决之外，保险人不会将所

接受的任何个人信息泄露、篡改、毁损、出售或

者提供给任何第三方。

投保说明：

1、本产品适用条款为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个人医疗保险 C 款(2022 版)条款》

（产品注册号：C00001432512022051396913）、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个人特定

药品及临床急需进口药械费用保险A款条款》（产

品注册号：C00001432512022051396663）、《中

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附加个人重大

疾病保险（2022 版）》（产品注册号：C000014

32622022051396883）、《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附加交通费用保险条款》（产品注

册号：C00001431922022051284961），请投保人

了解、同意并确认接受上述条款内容，特别是保



险责任及责任免除的部分。购买本保险产品即表

示投保人同意接受本产品条款及投保须知的全

部内容。

2、本产品保障区域限于中国境内，不包括港澳

台地区，外籍人士及港澳台人士不支持投保。

3、本产品每人限购 1 份，若被保险人在同一保

险期间内购买多份，则按一份进行赔付。

4、本产品为不保证续保产品。保险期间届满，

投保人需要重新向保险人申请投保本产品，经保

险人同意，投保人缴纳保险费后获得新的保险合

同。

5、保险人就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的，

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投保人故意或因重大过失

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保险人有权解除保险合

同，保险人对于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

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

6、本产品属于费用补偿型医疗保险合同，若被

保险人从公费医疗、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大

病保险或被保险人工作单位、本公司在内的商业

保险机构等任何途径获得补偿的，保险人在各项

责任限额内给付保险金时以扣除上述所得医疗



费用补偿或赔偿后的剩余医疗费用金额为限。

7、退保

投保人要求解除本合同时，自保险人接到保

险合同解除申请书之日次日零时起，本合同的效

力终止。保险人收到证明文件和资料之日起 30

日内退还未满期净保险费。未满期净保险费=保

险费×[1-(保险单已经过天数/保险期间天数)]，

经过天数不足一天的按一天计算。

特别约定：

1、健康告知：投保人承诺完全知晓所有被保险

人健康状况，并在投保时如实回答了本特约 2-6

条所展示的健康告知内容，健康告知回答或审核

结果必须满足以下三种情形之一后才能投保本

保险产品。

情形一：针对本特约 2-6 条的内容，回答“全为

否”；

情形二：针对本特约 2-6 条的内容，回答“部分

为是”，并如实完成了页面的核保问卷，核保审

核结果显示，可以正常投保本产品；



情形三：针对本特约 2-6 条的内容，回答“部分

为是”，并如实完成了页面的核保问卷，核保审

核结果显示，对问卷中涉及具体疾病的治疗，不

承担赔付责任。您是否接受此条件继续投保。

投保人务必如实回答健康告知内容以及核保问

卷，如果有任何未如实告知，本公司有权解除合

同，对于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

偿或给付保险金责任。

2、本投保申请涵盖的被保险人中，是否有曾经

被保险公司拒保、延期、加费或除外责任承保

者？

3、本投保申请涵盖的被保险人中，是否有过去

两年内接受 X光、超声波、CT、核磁共振、心电

图、胃镜、肠镜等内窥镜、病理活检、验血、尿

等检查，检查结果提示异常者或者出现肿瘤标志

物或组织及其细胞病理学检查异常？过去两年

内曾手术或住院或遵医嘱连续药物治疗超过 30

天？

4、本投保申请涵盖的被保险人中，是否有正在

或曾经患有以下疾病或存在下列情况者：A. 肿

瘤：良/恶性肿瘤、原位癌、类癌、白血病；B.



心脑血管疾病：2级及以上高血压（未服药情况

下，收缩压≥160mmHg 或舒张压≥100mmHg）、冠

心病/冠状动脉狭窄、心肌梗死、风湿性心脏病、

心功能不全二级（含）以上、脑卒中（含脑梗死

/脑出血）；C.神经系统疾病：帕金森氏病、癫

痫；D.肺部疾病：肺部结节或磨玻璃影、慢性阻

塞性肺病；E.肾脏疾病：慢性肾病、肾功能不全；

F.消化系统疾病：肝炎及肝炎病毒携带、肝硬化、

胃/十二指肠溃疡、克罗恩病（节段性肠炎）；G.

血液及风湿性疾病：再生障碍性贫血、系统性红

斑狼疮、类风湿性关节炎；H.内分泌及代谢性疾

病：甲亢、甲状腺结节、糖尿病；I.女性疾病：

乳腺结节、宫颈不典型增生；J.其他：精神疾患、

先天性和遗传性疾病、结核病、艾滋病或 HIV 呈

阳性、接受器官移植或造血干细胞移植术、瘫痪、

中重度残疾、职业病、酒精中毒、药品中毒、智

能障碍。

5、本投保申请涵盖的被保险人中，是否有最近

一年内存在以下身体不适症状者： 不明原因的

持续或间歇性疼痛（超过 7天）、晕厥、紫绀、

不明原因的持续或反复发热（超过 7天）、抽搐、

不明原因皮下出血点、咯血、不明原因的反复呕



吐（超过 7天）、吞咽困难、呕血、浮肿（生理

性浮肿除外）、黄疸（新生儿黄疸且已治愈的除

外）、便血、血尿、蛋白尿、任何不明性质的肿

块/包块/结节/息肉/囊肿、消瘦（非健身原因所

致的体重减轻 5公斤以上）。

6、本投保申请涵盖的被保险人中，如有 2 周岁

以下儿童（含 2周岁），请同时告知以下事项：

是否有早产，且出生体重低于 2500 克者？是否

在出生时有产伤、窒息史、抢救史或被置于保温

箱史者？是否有畸形、发育迟缓、惊厥、抽搐、

脑瘫者？

7、本产品仅承保职业类别为 1-4 类的人员，职

业类别请参照《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职业分类表（2008 版）》。

8、疾病等待期：被保险人首次投保或非续保时，

疾病等待期为 30 天。意外医疗及续保不设等待

期。

9、质子重离子医疗费用指定医疗机构为：上海

市质子重离子医院和甘肃武威肿瘤医院重离子

中心。

除质子重离子医疗费用外，本产品指定医疗机构



为国内二级以上（含二级）公立医院普通部，以

及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内，通过海

南省卫生健康行政管理部门资格评估审核符合

条件的医疗机构的普通部。保险人不承担被保险

人入住特需病房、外宾病房、VIP 病房等高等级

病房发生的医疗费用。

10、一般医疗保险金保障项目的年免赔额为

RMB10,000.00 元；其他保障项目无免赔。

12、被保险人以参加公费医疗或基本医疗保险的

身份投保，但未以参加公费医疗或基本医疗保险

的身份就诊并结算的，保险人对属于保险责任范

围内的一般医疗费用、重大疾病医疗费用和医保

目录内的境内上市特定药品费用按照 60%的给付

比例进行赔付。

13、本产品承担的重大疾病住院津贴保险责任，

按本合同约定的每日住院补贴金额100元/天/人

乘以实际住院天数给付保险金。在保单年度内，

不论被保险人一次或多次发生住院治疗，重大疾

病住院津贴的累计最高给付天数以 180 日为限。

14、本产品承担的交通费用保险责任，仅限被保

险人因在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内



医疗机构接受治疗而发生的，往返于海南博鳌乐

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与被保险人居住地之间

的交通费用，且交通费用须为经济舱机票、船票、

汽车车票、火车车票费用。

15、本产品承担被保险人在保险责任范围内，因

治疗疾病而实际发生的境内上市特定药品/临床

急需进口特定药品/临床急需进口特定医疗器械

的费用。具体特定药械的使用，视政府审批和厂

商供应情况进行确认。

境内上市特定药品费用、临床急需进口特定

药品费用，以及临床急需进口特定医疗器械费用

须符合以下要求：

（1）被保险人在等待期后经二级及以上公立

医院或保险人认可的医疗机构的专科医生初次

确诊罹患条款（《个人特定药品及临床急需进口

药械费用保险 A款条款》）约定特定药品清单和

特定医疗器械清单中所列恶性肿瘤或指定适应

症；

（2）保险人仅赔付条款特定药品清单和特定

医疗器械清单中列明药械的费用，且被保险人所

罹患的恶性肿瘤或症状须与清单中该药械的指

定适应症范围相对应。



（3）临床急需进口特定药品和医疗器械：1）

药械处方或使用方案，须在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

疗旅游先行区内医疗机构，由获得使用医疗器械

授权资质的医师开具；2）药械须经相关监管部

门审批通过并获得进口许可；3）须在海南博鳌

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内医疗机构购买药品

或使用药械。

16、条款约定特定药品清单目录中涉及慈善援助

的，应当按照保险公司认可的慈善机构的赠药援

助方案执行，由慈善机构援助的药品费用不属于

本保险保障范围。如被保险人申请慈善赠药援助

未获审核通过，被保险人须向保险公司提供相关

证明材料方可办理理赔事宜。

如被保险人符合慈善赠药援助项目申请条

件，但因下列原因导致未审核通过或未使用慈善

赠药的，视被保险人自愿放弃本合同项下适用的

保险权益，保险人保留拒赔的权利：

（1）保险金申请人未及时提交相关申请；

（2）保险金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不全，导

致慈善赠药申请未通过；

（3）被保险人通过慈善审核，但因保险金申

请人原因未领取慈善药品。



17、被保险人应在保险事故发生后 48 小时内拨

打 95500 报案，如超出 48 小时报案，致使保险

人无法核实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

保险人有权拒赔。


